
「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 

廢止總說明 

一、本府為促使本市內湖輕工業區（以下簡稱本區）
土地之整體利用及發展，引進工業與建設廠房，

改善本市區位環境，前於七十九年八月九日制定

公布「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為實質自治條例），除以正面表

列方式，明定得進駐本區之工業類型，並輔以其

他經前本府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局；另建設局

自九十六年九月十一日起更名為本府產業發展

局，以下簡稱產業局）認可進駐工業類型之機制，

保持本府政策運用、產業進駐與土地使用之彈性；

另就建設局對於進駐本區之工業，所能提供之輔

導及協助措施，予以明文規範。嗣經臺北市議會

議員提案修正本辦法，並由本府於八十八年七月

二十日修正公布本辦法，將本辦法「工業」調整

為「產業」，並修正得進駐本區之產業類型等。又

隨本區產業結構改變，為解決本區內支援性產業

與從業人員日常生活所需之服務需求，產業局依

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款規定，自八十九年起迄至一

０一年間先後十二次公告得進駐本區之產業項

目（含次核心產業）。 

二、嗣本府為因應全球經濟發展趨勢及本市產業轉

型需求，使本區產業發展更多元化，提升產業群

聚競爭力，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於九十一年

七月二十六日公告實施「變更臺北市『臺北內湖

科技園區』（原內湖輕工業區）計畫案」，除正式



將本區更名為臺北內湖科技園區，以吸引研發設

計、行銷、服務等知識經濟產業進駐，並將本辦

法第八條規定立法精神併同納入該都市計畫，以

落實本府優先規劃闢設本區之政策目標。惟由於

本辦法為實質自治條例，並屬對於涉及本區土地

整體利用及改善該區區位環境所為之特別規定，

應優先於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適

用。 

三、查現今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範經過歷次

修正，諸如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對

於本市各工業（產業）區已改採較具彈性之負面

表列方式。又查現除本辦法外，其餘本市各工業

（產業）區之土地使用及管制，均係按臺北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或於都市計

畫之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載明核准使用項目

及條件。爰此，為避免本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

範疊床架屋，經一０九年七月十七日市長室會議

決議，乃將本辦法第三條、第四條及上開依第四

條第五款所為歷次公告產業項目及相關規範事

項，配合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範、本區

發展現況及產業需求進行調整後，納入「修訂『變

更臺北市「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原內湖輕工業

區）計畫案』土地使用規定（以下簡稱系爭都市

計畫）暨『擬定臺北市大內湖科技園區次核心產

業使用許可回饋規定細部計畫案』回饋規定計畫

案」，另本辦法第八條規定意旨亦一併保留於系

爭都市計畫中。系爭都市計畫送請臺北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經一一０年十二月九日臺北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第七八六次會議決議，系爭都市計



畫俟本辦法公告廢止時併予公告實施；至於系爭

都市計畫未予以規範部分，自應適用本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相關規範。 

四、次查本辦法第五條之制定目的，係本府基於創造

本區工廠競爭優勢，提升人才素質，爰明定產業

局得定期邀集本區工廠派員實施各種專業訓練，

為不具強制性之輔導措施，迄今除產業局所提供

相關產學交流合作、輔導課程與人才媒合規劃等

專業訓練外，其他如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

等民間團體亦不斷向本區工廠提供員工培訓所

需之多樣化課程及優秀師資，以強化企業實力。

又查本辦法第六條制定之用意，係為提醒本區內

工廠如有建廠資金之需求，得請產業局協洽銀行

給予優惠融資，而有關本府所提供產業融資貸款

協助，實際上係依自九十八年間陸續訂定、修正

發布之「臺北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實施要點」或

「臺北市青年創業融資貸款實施要點」相關規定

辦理，未來本區內產業如有相關融資需求，產業

局將會視是否符合上開實施要點所定資格，決定

是否予以協助。復查本府規劃本區初衷，係為安

置本區既存違章工廠，適時放寬法令限制，乃將

本區初步規劃作為輕工業區使用，並為避免造成

環境重大污染危害，影響周邊居民健康，爰明定

本辦法第七條規定，提醒本區內工廠應遵守污水

處理等相關污染防治規定，惟本區內工廠是否須

設置污水處理設施或公害防治設備，本應依水污

染防治法等相關規定辦理。綜上，本辦法第五條、

第六條及第七條無保留之必要，建議刪除。 

五、本辦法第九條係為促使本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對



於其所有土地為積極合理運用，以避免產生土地

閒置之不經濟情形；惟查該規定對於人民財產權

及營業自由等權利影響甚鉅，而該規定制定當時

之時空背景，與現今社會環境及人民權利意識已

有相當程度之差距，且經綜合評估本區開發程度

及人民權益保障等因素，本辦法第九條規定已不

合時宜。另本府為有效解決本區內廠商進駐營運

相關問題，並加強園區服務機能，依本辦法第十

條規定，於九十年六月一日成立「臺北市內湖輕

工業區服務中心」。嗣為進一步提升本區產業競

爭力及提供更完善之產業諮詢與輔導服務，以展

現本府積極推動本區發展，與民間建立良好溝通

之立意，產業局乃將「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服務

中心」更名為「科技產業服務中心」，並於九十六

年九月十一日將「科技產業服務中心」正式納入

該局組織編制中，除揭示有關扶持本區產業發展

之任務常設化，並將服務範圍擴及至本市各行政

區。因此，本辦法第九條、第十條因情勢變遷無

繼續執行或保留之必要。 

六、綜上，本辦法已無存在之必要，爰依臺北市法規

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款、第七款規定：

「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廢止之：……二 

規定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執行

之必要者。……七 其他情形無保留必要者。」廢

止本辦法。 

七、本案業經臺北市議會第十三屆第八次定期大會

第十次會議（一一一年九月七日）三讀審議通

過，並經本府一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府法綜字

第一一一三０三九七四七號令公布。 


